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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4_BB_A3_E9_c44_71170.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或销售代销货物的行为，应视同销售货

物。即在这两种情况下，要计算缴纳增值税。 在实际工作中

，关于代销货物的会计处理尚无具体的规定，造成各个企业

对这类业务的核算五花八门，有的受托代销企业在核算中使

用“销售收入”账户，有的不使用该账户；有的核算进项税

金和销项税金，并计算缴纳增值税，有的则不反映应缴增值

税；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有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的

不开具，等等，致使代销货物的会计处理缺乏规范性，给税

收征管带来很多困难。 为加强和完善增值税的管理，对于代

销货物的会计处理，笔者认为可以作如下规范： 代销商品核

算可以通过“委托代销商品”、“受托代销商品”、“代销

商品款”几个账户进行。其中，“受托代销商品”账户用来

核算企业接受其他单位委托代销、寄销的商品，借方登记代

销、寄销商品的收入数，贷方登记代销、寄销商品的转出数

。“代销商品款”账户用来核算企业接受其他单位代销、寄

销商品的价款，贷方登记代销、寄销商品的收入价款，借方

登记代销、寄销商品的转出价款。 委托代销商品一般有两种

方式： 一、受托方自营购销处理：这种方式是指委托方和受

托方签订协议，委托方按协议价收取代销的货款，实际售价

可由受托方自定，实际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异额归受托方

所有。但因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给受托方，



因此，委托方在交付商品时不能确认收入，受托方也不作购

进产品处理。但受托方将商品销售时，应向购货方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委托方在收到代销清单时，才能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和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同时计算应纳税款。 二、受

托方收取手续费：受托方根据所代销的商品数量向委托方收

取手续费，此手续费收入，实质上是一种劳务收入。其特点

是受托方只能按委托方规定的价格销售，不得自行改变售价

。 下面举例说明其核算方法： （一）自营购销处理 例：甲企

业委托乙企业销售货物500件。合同约定甲企业按协议价每

件200元（不含税），收取代销货物。该货物成本价为140元

（不含税），乙企业自行制定售价每件240元（不含税）。当

月该货物全部售完，乙企业向甲企业开具销货清单，并结清

了货款。假如甲、乙企业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会计处

理为：乙企业(采用售价核算)：1．收到代销商品时： 借：受

托代销商品 120000(500x 240) 贷：代销商品款 100000(500x 200)

商品进销差价 200002．代销商品售出后，作会计分录： 借：

银行存款 140400 贷：商品销售收入12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20400 同时结转商品销售成本，冲销“代销商品

款”账户，并收到甲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借：商品

销售成本 120000 贷：受托代销商品 120000 借：代销商品款

10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00 贷：应付账款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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